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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的实施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进我区光荣院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建设和管理工作，提高光荣院资源利用效率，充分发挥其优抚服务中心、集中供养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，依据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京退役军人发[2025]13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一、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精神为指导，坚持政治引领，坚持优抚公益本质属性，在保持原有机构性质不变的基础上，加强统筹规划，不断提高光荣院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，有序扩大服务优抚对象的范围，把光荣院建设成参与公共服务、服务强国强军事业的重要平台，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作用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明确服务对象
1.享受集中供养待遇对象。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年、残疾或未满 18 周岁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和老年的残疾军人、退役军人，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无赡养、扶养、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为集中供养对象。
2.提供优惠服务的对象。在保障好集中供养对象的前提下，可利用空余床位为本市户籍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提供优惠服务。
3.提供优待服务的对象。在满足集中供养、优惠服务的需求外，结合实际，可面向本市户籍的其他老年的抚恤优待对象提供优待服务，为现役军人配偶父母和退役军人父母、配偶、配偶父母提供服务。
4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每季度核准集中供养、优惠、优待服务对象人数，通报区政府财政部门，并报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备案。
（二）强化养护服务功能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区光荣院主管部门，负责对光荣院工作进行管理、监督和检查。进一步规范完善服务标准，强化养护功能。加强光荣院基础设施建设，参照养老服务相关标准改善光荣院基础设施设备，实现公共活动空间无障碍，提升失能老年优抚对象照护能力，实现护理型床位不低于总床位数60%，床位利用率达到80%以上。推进建立智能服务和远程监控体系，推进智慧养老场景应用落地。针对公共卫生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，完善消防设施，配备必要的物资和设备，提升光荣院应急保障能力。
（三）提升服务质效
光荣院积极创新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，除提供传统的生活照料、健康指导外，积极提供学习娱乐、精神关怀服务，以及心里抚慰等社会工作服务。优化光荣院内部管理、规范服务行为，建立健全优抚对象入院评估、服务协议签订、24小时值班、视频监控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严格按照服务标准和协议约定提供服务。
集中供养对象相关服务费用结合实际视情免除相关费用，由区财政承担；优惠服务对象适当减免相关费用；其他抚恤优待对象，按规定收取护理费、床位费等相关费用，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。相关服务及费用做到一人一档，并向社会公开公示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（四）完善运营及服务监管工作
强化队伍建设。科学设置岗位，合理分配工作职责，加强业务培训。为提高服务水平，在条件允许条件下，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，引进专业社会力量，提供餐饮、医疗、护理、物业管理等相应服务。涉及政府购买服务的，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购买主体，并严格执行本区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。加强对光荣院建筑服务设施使用安全检查，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。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储备，依法制定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食品安全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建立常态化应急演练机制。
（五）强化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功能
充分发挥光荣院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作用。与驻地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部队、社区等开展精神文明共建活动。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辐射功能，挖掘革命传统教育资源，收集、编撰、陈列、展示京西革命历史、有关烈士和服务对象的光荣事迹，以及各类红色故事的采集整理工作，确保基地教育活动的质量。
3、 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
坚持和加强党对光荣院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为落实新的《光荣院管理办法》提供坚强保障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强化光荣院干部队伍建设，夯实党组织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，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过硬党员、干部队伍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。
（二）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。
研究制定落实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京退役军人发[2025]13号）相关配套文件和具体管理措施，包括入住人员资格认定、家庭收入评估、收费标准以及日常服务管理、监督评价等配套政策措施，并严格执行审批程序，确保发挥好光荣院优抚保障功能。
（三）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
 通过各类宣传途径做好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，引导优抚对象和家属了解权益保障内容和范围。组织培训镇街基层干部学习掌握政策内容，及时回应群众疑问，收集落实过程中的意见建议，提升政策执行力和服务规范化水平。结合“八一”、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，开展条例进军营、进社区等活动，营造尊崇军人、关爱优抚对象的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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